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領據
獎勵性質獎金：否∕所得類別：50薪資所得
	是否在本
校加健保
	服務機關及職稱
	領款人（簽名）
	身分證字號
	立帳局號
（銀行分行）
	立帳帳號

	是 否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給付總額
	所得稅
扣繳稅額
	二代健保
扣繳保費
（個人負擔）
	給付淨額
	二代健保
機關負擔
（限計畫及自籌收入）
	戶籍地址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一、會議（活動）名稱或講題：
二、會議（活動）或講座地點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工作日期及起訖時間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至　　時　　分
四、費用項目（如鐘點費）：


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交通費領據
＊本項費用係採匯款方式辦理，除郵局、台銀帳戶外，將會扣手續費30元。
	姓名
	
	服務機關
職　　稱
	
	相當官等
	簡任

	
	
	
	
	
	

	活動名稱
	赴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出席《○○○○○○○會議活動講座》交通費

	起訖日期
	自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共計　　天（附單據　　張）

	　　年
	起訖地點
	交　　通　　費
	住宿費
（依國內差旅費標準及規定檢據核銷）
	單據張數
	總計

	月
	日
	
	□飛機（檢附票根）
□高鐵（檢附票根）
	□汽車（註明起迄）
□捷運（註明起迄）
	火車
□自□莒□區
	輪船
	
	
	

	
	
	
	→
	高雄
	
	
	
	
	
	
	

	
	
	高雄
	→
	
	
	
	
	
	
	
	

	合　　　計
	
	
	
	
	
	
	

	本人確實因故無法提供回程高鐵車票票根，左營→　　　票價　　　　元，請同意以此領據報支，且無重複支領情事。

	上列交通費總計新台幣（大寫）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
	具領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）

	身分證字號：
	電子信箱：

	戶籍地址：

	局號： 
	帳號： 


說明：本表逐欄填寫清楚，如有塗改應加蓋私章或簽名。
起訖日期共計2天（含）以上須附高鐵車票票根，僅1天則免附。
